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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次：2769法規類別 - ⾏政規則 - 糧食產業類

名稱 農糧類⼩地主⼤專業農設備補助作業規範

發佈⽇期 2022/5/23

發佈類型 修正

資料來源 農糧署糧食產業組

沿⾰時間 中華⺠國099年02⽉24⽇農糧字第0991092246號函訂定
中華⺠國099年07⽉26⽇農糧字第0991093287號函修正
中華⺠國101年08⽉15⽇農糧產字第1011093778號函修正
中華⺠國102年06⽉25⽇農糧產字第1021093374號函修正
中華⺠國102年10⽉17⽇農糧產字第1021093857號函修正
中華⺠國104年06⽉10⽇農糧產字第1041092850號函修正
中華⺠國105年09⽉22⽇農糧產字第1051092610號令修正
中華⺠國111年5⽉23⽇農糧產字第1111090405號令修正「農糧類⼩地主⼤專業農企業化經營補助作業規範」
全部規定，名稱並修正為「農糧類⼩地主⼤專業農設備補助作業規範」

內容 ⼀、⾏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農糧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推動⼩地主⼤專業農政策，輔導⼤專業農充
實設備，提升經營效能，特訂定本作業規範。
⼆、本作業規範適⽤對象為符合「⼩地主⼤專業農政策租賃農地獎勵作業規範」，且於「糧政跨區即時申辦服務作
業平台」（以下簡稱糧政系統）完成建檔之專業農⺠及組織型⼤專業農，惟不含農企業公司。
三、經營規模計算基準：

(⼀)經營規模為「基本⾨檻」及「擴⼤承租」農地⾯積之加總，且「擴⼤承租」農地⾯積需⼤於「基本⾨檻」
農地⾯積。
(⼆)申請產業別之「擴⼤承租」農地租約，倘於申請時⼀年內即將屆期，申請者應提供續約證明書（範本如附
件⼀），未提供者，該等⾯積不計入計算基準。
(三)⾃⼀百⼗三年起，⼤專業農經營規模及農機設備補助⾯積之計算，以符合「擴⼤承租」農地為限。

四、本作業規範補助項⽬及補助上限詳如附表⼀。另申請項⽬以確供當次申請產業別之⽤途為限，並提供估價單、
型錄等文件佐證。
補助項⽬估價⾦額低於本作業規範補助上限時，按估價⾦額計算補助額度；⾼於本作業規範者，依補助上限核定，
差額由申請⼈⾃⾏負擔。
未列於附表⼀之申請項⽬，⼤專業農應檢附⼆家以上廠商之估價單，另型錄⾄少⼀份。
售價⼀萬元以下之農機具不予補助。
五、補助額度依產業類別及經營規模訂有總補助經費上限（如附表⼆），同⼀申請⼈申領累計達總補助經費上限最
⾼額度者，不再補助。
綜合經營⼀種以上之產業，限擇其⼀據以計算總補助經費上限，不以加總或併計各產業規模認定。
申請產業別為蔬菜者，其⼤宗蔬菜(⽢藍、結球⽩菜、青花菜、花椰菜)及⼤蒜種植⾯積不予採計；惟參與本署推動契
作加⼯⽤青花菜及冷凍加⼯倉貯計畫，並提供⼟地資料可供認定者，不在此限。
受補助之⼤專業農隔年應維持補助當年之產業類別及經營規模⾄少⼀個期作為原則。
六、組織型⼤專業農申請之補助項⽬屬共同使⽤，並檢附共同使⽤規範，以不超過購置⾦額⼆分之⼀為補助原則；
專業農⺠申請之補助項⽬屬個別使⽤，以不超過購置⾦額三分之⼀為補助原則。
補助⾦額取千元整數，百元以下無條件捨去。
七、本作業規範補助經費⾃核定當年度起⼗年內列入累計；另⼀百零⼆年前補助經費已核撥者，其逾上限部分不予
追回。
八、計畫書審查程序依下列⽅式辦理：

(⼀)申請：
1.⼤專業農最遲於每年九⽉⼆⼗⽇前透過所屬輔導農會（以下簡稱農會）申請，由農會受理後代為研提
計畫書（如附件⼆），並填具檢核暨審查表（如附件三），檢視確認所送計畫書之各項備審資料正確性
及缺漏與否，且已落實完成糧政系統資料建檔後，於九⽉底前函送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
⽅政府）辦理審查。
2.⼤專業農申請補助案件，得依先申請先補助之原則辦理，且⼀年以申請⼆次為原則。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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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地⽅政府邀集該地區農委會所屬農業改良場（以下簡稱農業改良場）及本署各區分署等相關單位召
開審查會議，必要時得現場會勘，並依審查結果編造核定清冊（如附件四），函送農會轉知⼤專業農依
核定清冊內容進⾏購置，且副知農業改良場及本署當地分署。
2.非正⾯表列補助項⽬經地⽅政府召開會議審查確實符合其產業經營需求者，由地⽅政府併同審竣之計
畫書、檢核暨審查表函送本署釋⽰。
3.地⽅政府最遲於⼗⽉⼗五⽇前辦竣審查會議，並於⼗⼀⽉底前將審查結果核定情形登錄糧政系統。

(三)放棄或變更：
1.審查會議核定補助項⽬後，⼤專業農因故需放棄或變更補助者，應填具放棄或變更補助切結書（如附
件五），敘明放棄或變更理由，由農會據以函報地⽅政府依情節逕處取消補助或調減額度，函復農會轉
知⼤專業農，並副知農業改良場及本署當地分署。
2.未填具放棄或變更補助切結書，且未於當年度完成購置者，視同放棄補助，並處以隔年度不得申請。

九、⼤專業農申請補助應配合下列所定事項：
(⼀)⼤專業農同⼀案件向⼆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捐)助，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間團體及個⼈補(捐)助預
算執⾏應注意事項」第四點規定，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及⾦額；受補(捐)助經費
結報時，除應詳列⽀出⽤途外，並應列明全部實⽀經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額。
(⼆)購置之補助項⽬必須為新品且完成組裝。
(三)農業⽤地上興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應先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使⽤或符合⽤地編定⽤途，設施興設倘
涉及建築⾏為者，應依建築相關法規辦理。
(四)符合「農業機械使⽤證管理作業規範」之農耕⽤機器設備及農地搬運⾞，應於⼾籍所在地之鄉（鎮、市、
區）公所申請農機使⽤證，並依機種別規定申領農機號牌。
(五)補助購置之農機得向當地警察機關申請刻碼標⽰

⼗、驗收程序：
(⼀)⼤專業農應於購置補助項⽬後⼀個⽉內（以統⼀發票、收據之⽇期為準），向農會申請驗收。
(⼆)農會應於驗收時核對購買⼈姓名、國⺠⾝分證字號、機種、廠牌型式、機⾝及引擎號碼、農機具主要規格
等，是否與出廠或出售證明資料相符，購買⼈是否與⼤專業農同名。
(三)補助項⽬應在明顯易⾒處標⽰「○○○年度農糧署⼩地主⼤專業農計畫補助」文字。
(四)為利建檔及查核，驗收紀錄表（如附件六）應包含農機廠牌、型式、引擎號碼及本機號碼等圖片，並標明
受補助者姓名、年度及補助項⽬。

⼗⼀、撥款注意事項：
(⼀)經驗收通過後，由農會製作請款收據正本及驗收紀錄、統⼀發票或收據、農機使⽤證等影本，送本署各區
分署核撥補助款，並請分署依「⺠間團體補(捐)助系統(CGSS)查詢及登錄作業」辦理。
(⼆)補助項⽬為聯合收穫機、原料⽢蔗採收機、曳引機、插秧機、中耕管理機、樹枝打碎機者，⼤專業農於向
鄉（鎮、市、區）公所申請農機使⽤證時，應簽署「農機所有⼈之部分個⼈資料公開使⽤授權同意書」（如附
件七），並登載於機耕資訊平臺，經分署確認後，始予核撥補助款。
(三)展延：

1.已發⽣權責或依契約約定⽽需延期⽀付，致無法於會計年度內完成撥款者，⼤專業農應提具證明文
件，由農會據以函報分署辦理展延，並副知地⽅政府及農業改良場。
2.展延案件未依前述規定辦理者，視同放棄補助，並處以隔年度不得申請。

⼗⼆、查核作業：受補助者不得拒絕本署各區分署查核設備利⽤情形；倘無特殊事由不配合抽查者，收回補助款。
(⼀)查核⼩組：本署各區分署邀集地⽅政府及農會等單位組成查核⼩組。
(⼆)查核對象：依本作業規範補助農機設備之⼤專業農。
(三)查核⽅式：

1.於補助後五年內，不定期由查核⼩組⾄⼤專業農住處或經營⽥區現地查核，並填報於查核表（如附件
八），由分署留存備查。

(1)補助後隔年查核對象，⾄少達該年度縣(市)受補助⼾數百分之⼗以上及不得少於⼆⼾為原則。
(2)補助後第⼆⾄五年內查核對象，⾄少達該四年度縣(市)受補助總⼾數百分之三以上及不得少於⼆
⼾為原則。

2.分署於翌年三⽉底前，依糧政系統所匯出格式填造查核彙報表函送本署主管業務組。
⼗三、補助項⽬⾃補助後五年內，⼤專業農應善盡管理養護之責，未經本署各區分署書⾯同意，不得逕⾃變更使
⽤。財產管理規定如下：

(⼀)毀損或汰舊換新：
補助項⽬⾃驗收後五年內查有毀損者，⼤專業農應於查核⽇起三個⽉內完成修復，如其損毀致失去原有效能無
法修復，或可能修復但不符經濟效益，或汰舊換新者，應以重新購置同補助項⽬之同廠牌（或購置⾦額需⾼於
原補助項⽬單價）、同規格且性能相當之新品抵充為原則。無法重新購置者，應返還補助款，並⾃分署函文通
知⽇起五年內不予以列入補助對象。
(⼆)遺失、失竊：
⼤專業農應善盡保管責任，補助項⽬⾃驗收後五年內，如發⽣遺失、失竊等情事，應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協
查，並通知農會或地⽅政府函報本署各區分署備查。經查核無法提供報案三聯單或未報本會本署各區分署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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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列印 (./index.php?act=article&code=print&ids=353&article_id=4703&act=article&mod_code=view&a_id=99)  回上⾴

者，應返還補助款，並⾃分署函文通知⽇起五年內不予以列入補助對象。
(三)轉售或轉讓：
補助項⽬⾃驗收後五年內均不得轉售或轉讓；⼤專業農因⼈事變化、⼟地買賣等不可抗⼒之情事退出本政策輔
導，有轉售或轉讓之必要，需報請本署各區分署同意始得辦理，如有所得應按補助比率繳還。經查獲擅⾃轉
售、逕⾃轉讓或受補助購買後即刻意解除百分之三⼗以上擴⼤⾯積約定者，應返還補助款，並⾃分署函文通知
⽇起五年內不予以列入補助對象。
(四)補助款返還之計算⽅式為原補助⾦額扣除折舊後之餘值，其折舊公式為：

1.折舊等於原購置⾦額扣除殘值後，除以五年之使⽤年限，再乘以已使⽤年限及實際補助比例。
2.殘值等於原購置⾦額之百分之⼀。
3.實際補助比例等於補助⾦額除以原購置⾦額。

⼗四、⼤專業農最遲應於當年度⼗⼆⽉底前完成計畫，如有執⾏成效不佳、未依補助⽤途⽀⽤、提供虛偽不實、隱
匿資料、以詐騙或其他不正當⽅法取得補助款之情形者，各區分署應停⽌補助，⼤專業農需返還補助項⽬全額補助
款，並⾃分署函文通知⽇起五年內不予以列入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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